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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本公司控股股東增持股份

此乃華油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作出之自願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已獲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本公司控股股東之一
吳東方先生（「吳先生」）告知，彼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七日在公開市場購入本公司
1,000,000股股份。如吳先生所告知，彼對本公司未來前景和長期發展充滿信心，
並不排除於時機恰當時在適用法律及法規的規限下進一步增持本公司股份。

根據本公司所得資料及據董事會所知，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有充足公眾持股量。

承董事會命
華油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王國強

中國，二零二零年九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王國強先生、吳東方先生、李強先生及武吉偉先生，
非執行董事為陳春花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渝涓女士、胡國強先生及溫
嘉明先生。

* 僅供識別


